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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滨州

综合

物价上涨，小了馒头瘦了包子
前几天一块钱还能买4个馒头，如今只能买3个了
文/片 本报记者 由淑敏

蔬菜价格继续涨

9块钱买了俩茄子
市民王女士是位年轻的上班

族，白天没有时间逛农贸市场，每
天就在家门口的蔬菜店买菜，“我
买了两个茄子，花了9块多。我说
怎么这么贵，老板告诉我进货进
的少，所以一斤卖5块。这还只是
一个菜而已啊！”

蔬菜价格的上涨直接影响到
老百姓的餐桌。开小餐馆的戚先
生说，“蔬菜涨价，我们只能从利
润里‘割肉’，我们做生意不能一
天涨一天落的，这生意利润越来
越薄了。”

“现在大白菜都1块了，白菜4
毛时我一次买四五个，涨到8毛不
舍得了我就买两棵，今天我就只
买了一颗。”一位市民给记者对比
一个多月来自己买白菜心理的变

化，说笑中透露着无奈。
相比于元旦，近日价格回落

的蔬菜只有豆角、黄瓜、油菜。辣
椒、茄子、西红柿等茄瓜类蔬菜均
有0 . 5元至1元的涨幅，土豆、白
菜、芹菜的价位也保持雪后高价。
据各位摊主介绍，作为蔬菜重要
货源地的南方最近雨雪天气频
繁，造成了蔬菜产量降低和运输
的困难，蔬菜价格涨。

面粉一斤涨两毛

馒头或瘦身或涨价
“馒头涨价了，原先一块钱4

个，如今变3个了！”在张课家市场
买馒头的刘女士感慨，近期面粉
价格上涨明显，导致不少摊点的
馒头、面条、包子等面食或涨价或

“瘦身”。
“面粉从10月份就开始涨价

了，不过变得不大，12月涨得就更
厉害了，50斤的面粉都涨了近20
元了。”吉泰阳光门口卖馒头的王
师傅说，他摊上的一元4个的馒头
也变成一元3个，5毛一个的大馒
头也变小了。樊家市场的馒头房
老板也坦陈“我们家暂时没涨价，
但是分量减了点。”

11日，记者在清怡市场的正
大粮油批发部了解到，三种品牌
的面粉价格都有不同程度的上
涨。50斤装的精粉，油礼牌的由一
个月前的74元涨到了85元，五得
利由78元涨到90元，泰裕面粉甚
至由78元涨到92元。粮油店老板
李女士说：“不管多大包装，一斤
就是涨了两毛钱，进价贵了我们

卖得就贵，价格很透明。”在一家
大型超市的货架上，跟面粉以及
面粉制品的价签上都标着上涨的
红箭头。

跟随面粉涨价的还有面条、
包子、面包等。记者在裕华苑门口
的超市发现，货架上的挂面每包
2 . 5元。仔细观察，11月6日出厂的
净重是580克，12月12日出厂的变
成了560克，但是大部分购买的顾
客都没有注意到。

黄河十路的一家牛肉板面店
也在元旦之后调了价，“小碗涨了
5毛，大碗涨了1块。市里早就涨
了，我们才涨。”市民张女士说起
面粉涨价对她家生活的影响：“我
看着三利的包子都小了，还有樊
家巷那家卖蜂蜜小面包的原来6
块一斤，现在也涨到6块5了。”

2012年11月开始，受天气
和供需影响，蔬菜价格继续保
持高位，小麦供应量的减少也
导致面粉价格涨幅明显。走进
市场，市民就会发现，蔬菜、粮
食、肉禽类及制品、油脂都会
有不同程度的上涨。

收费站旁，老人捡发票换钱花
购买者多为单位司机或经常出差的工作人员，用于单位报销

本报1月1 1日讯 (记者 张
凯 ) 市民爆料，渤海五路黄河
大桥收费处，有人在捡拾过桥司
机丢掉的路桥费发票，然后将捡
拾的发票转手卖掉。一张面值十
元的发票售价一元，如果单次购
买超过50张，可以6角钱一张。

“不能给你，俺用它换钱
呢”，滨州黄河大桥收费处的车
流中，弯腰捡拾发票的“老刘”抬
头说，如果想要发票，一块钱一
张卖给你，“要五十张的话，6毛
钱一张。”11日上午，记者在收费
处见到了老刘，在一编织袋里见
到了不少通行费发票。

最近过往车辆多，一天能捡
拾几百张。老刘从编织袋拿出一
沓整理完的发票，“一共2000张，
你要的话100元。”交谈中，老刘
表示，他是附近村的，只要不下
雨，他每天都在这儿捡拾发票，
最好的时候一天能拾几百张。

“四五百张有吧？”记者问，“几百
张吧。”老刘含糊地回答。

一辆白色面包车交费后通
过收费处，看到老刘在捡拾发
票，司机摇下车窗将发票递到老
刘手中。

发票随手丢掉的不在少数。
经过一个小时观察，记者发现有

近7成司机在交费后会随手丢掉
发票。“没啥用啊”“打扫卫生的？
不好意思以后不扔了””你问这
干啥？”不少被采访司机表示，这
些票据对他们没什么用，交钱拿
票丢掉是随手的事。

“这些票绝对可以报销。”
老刘告诉记者，不少人从他这
买发票回单位报销。“购买者多
为单位司机。”一知情人告诉记
者，购买发票的人多数是单位
的司机，或者是部分经常出差
的工作人员。

私得他人发票是一种违法
行为。山东众成仁和律师事务

所胡延波律师表示，老刘这种
行为本身违法，“将发票售出，
行为更违法。”胡律师表示，该
行为已经构成犯罪行为，可依
法追究其刑事责任。《中华人民
共和国刑法》第二百零九条第
四款规定，“伪造、擅自制造或
者出售伪造、擅自制造的前款
规定以外的其他发票的，处二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
制，并处或者单处一万元以上
五万元以下罚金；情节严重的，
处 二 年 以 上 七 年 以 下 有 期 徒
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
以下罚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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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城区安监局培训

售卖烟花爆竹人员

本报1月11日讯(通讯员 王雪梅
记者 王泽云) 11日上午，滨城

区安监局聘请专家对2013年烟花爆
竹临时销售人员进行安全知识培训。
负责烟花爆竹销售的主要负责人和
安全管理人员到场接受了培训。

据了解，参加培训后经考试合格
后才能领到《安全生产资格证》，领到
安全资格证的人员方可申请办理《烟
花爆竹零售(临时)许可证》，该证书
有效期为农历腊月15日至过完年正
月底，到期该证书作废。这次培训的
内容除了法律法规、安全知识和操作
规程以外，还新增了事故案例分析。

培训期间，石女士告诉记者，她
已经卖了3年烟花爆竹了，“每次来学
习，都更能加深对安全的理解和懂得
如何安全售卖。”

这次培训共分为3期，参加培训
的销售人员共有300多户，600多人。
今年烟花爆竹销售点设置与往年不
同的是，除已办理常年销售许可证的
业户以外，老城区主要街道、人员密
集场所不再设临时销售点，临时销售
烟花爆竹的业户将向城区周围较宽
敞的道路转移。

本报1月11日讯(通讯员 何玫莉
记者 赵树行) 滨州一团伙合伙倒卖
树苗赔了钱，之后打起了城市绿化树
的主意，盗窃后倒卖获取赃款，涉案价
值达几万元。

2012年7月份以来，公安机关接连
接到10余起报案，称滨州市区及外环的
公路上的绿化树被盗，公安机关立案
后经调查发现盗窃手段非常相似，遂
串并案侦查，最终锁定王某等4名犯罪
嫌疑人，并于2012年12月10日将该团伙
成员全部抓获归案。

现初步查明，犯罪嫌疑人王某、韩
某、薛某、毕某都是滨城区人。2012年6月
份，三人在菏泽合伙倒卖树苗赔了本，
之后就商议一起去偷绿化树挣钱。后
三人合伙租了一辆双排货车用来拉
树，并购买了铁锨、绳子等作案工具。
2012年7月份的一天，三人先在滨州西
外环永莘路高速公路桥以东绿化带踩
好点。当晚11点多，王某三人带铁锨等
工具来到此处，偷挖了30多棵直径8公
分左右的白蜡树(经鉴定每棵价值170

元)，然后用事先租好的卡车运走。
尝到“甜头”之后，该三人又隔三差

五地用同样的方法，专挑晚上，多次在
滨州市区及各外环公路上盗挖白蜡、
国槐等树木。

目前，该案正在进一步审理之中。

树苗生意赔钱后

打起绿化树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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